
李晓峰 香港联营所合伙人

投融资并购

 资本市场

李晓峰律师是植德香港联营所的合伙人。植德的香港法律服务是通过植德香港联营所（Koo, Li & Partners LLP in association with
Mertis & Tree LLP）提供。李晓峰律师专注于香港资本市场、跨境投融资、合规与调查及一般公司事务。

李律师曾带领团队协助多家中资企业成功发行境外债券，并作为主要成员完成多项香港联交所首次公开募股等资本市场交易。在公

司并购领域，李律师能够为交易全程提供专业的法律支持，善于在交易设计、尽职调查、条款谈判及项目交割等各阶段提供切实可

行的建议。作为多家大型企业及上市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李律师在公司合规、上市合规、公司治理、业务合同、监管机构调查、

协助处理诉讼、重组及清算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相关业绩

代表保荐人及承销商作为香港律师，协助汇聚科技有限公司(1729.HK)（铜缆与光缆电线组件供应商）于香港联交所主板首次公开
发行提供法律意见

担任发行人香港律师，协助向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1871.HK)（中国驾驶培训服务供应商）于香港联交所主板首次公开发行提供法
律意见

担任发行人香港律师，协助JBB Builders International Limited(1903.HK)（马来西亚建筑工程承包商）于香港联交所主板首次公开
发行提供法律意见

担任发行人香港律师，协助彭顺国际有限公司(6063.HK) （马来西亚巴士建造商）于香港联交所主板首次公开发行提供法律意见

担任发行人国际法律顾问，协助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境外美元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意见

担任发行人国际法律顾问，协助山东鲁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境外人民币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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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法律顾问

担任项目国际法律顾问，协助寿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完成境外人民币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意见

担任发行人国际法律顾问，协助四川西南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境外美元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意见

代表承销商作为国际法律顾问，协助平度市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境外人民币债券发行提供法律意见

 

 

 

 

代表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作为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0788.HK)基石投资者就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在香港二级市场向金融机构出售大
宗股票交易提供法律意见

代表首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与China Gate Investments Limited出售首程控股有限公司(0697.HK)部分已发行股份提供法律意见

代表华润集团与新加坡买方就转让三亚、广州、海南三地的某商业项目的境外公司股权交易提供法律意见

代表买方与云康集团有限公司(2325.HK) 的控股股东就收购上市公司部分已发行股份提供法律意见

代表中国绿岛科技有限公司(2023.HK)作为发行方与建银亚洲作为认购方的债券配售项目提供法律意见

代表泛亚环保集团有限公司(556.HK)作为发行方与财通证券香港作为认购方的可转换债券发行项目提供法律意见

代表投资方与基石科技控股有限公司(8391.HK)有关香港领展充电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提供法律意见

代表中鑫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债权方与中国基金公司之间达成债务重组计划 (包括提供利时集团控股有限公司(0526.HK)和中国
安储能源集团有限公司(2399.HK)股票抵押)及执行阶段提供法律意见

代表买方与香港兴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0480.HK)作为卖方就收购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的不动产交易提供法律意見

代表Teamway International Group Holdings Limited(1239.HK)作为卖方就出售其全资子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提供法律意见

代表贷款方与借款方就提供国际商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1782.HK)之股份抵押提供法律意见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002583.SZ)

JBB Builders International Limited (1903.HK)

向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1871.HK)

绿岛科技有限公司(2023.HK)

泛亚环保集团有限公司(556.HK)

中国水电（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香港子公司）

首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首钢集团香港子公司）

中国节能环保（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香港子公司）

香港爱信诺（国际）有限公司（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子公司）

香港红塔国际烟草有限公司（红塔集团香港子公司）

电广传媒影业（香港）有限公司（湖南电广传媒香港子公司）

香港广新控股有限公司（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香港子公司）

 

教育背景



教育背景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博士（J.D.）

职业资格

香港律师执业资格

工作语言

中文、英文、粤语


